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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開課、排課處理原則 
中華民國 95年 11月 10日 95學年度第 9506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11月 30日 101學年度第 10103次系務會議修正第 2、3、4、7條、刪除第 9條 

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 27日 102學年度第 10204次系務會議修正第 4、6、7及 8條 

中華民國 106年 3月 10日 105學年度第 105N03次系務會議修正全文 

（原法規名稱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開課、排課處理原則」） 

中華民國 106年 10月 27日第 10602次系務會議修正第 9 條條文 

第一條  本系為處理各學期各班別開課、授課事宜，有效均衡教師授課負擔，整合課程、協

調教師授課事宜，特訂定本原則。 

第二條  開課人數下限 

一、 105（含）前入學學生適用之課程：大學部系選修課程 12人，日間碩士班選修課

程 3人，夜間在職進修專班選修課程 3人 

二、 106（含）後入學學生適用之課程：大學部課程-專任教師開設之課程需達 5 人、

兼任教師開設之課程需達 10人，日間碩士班選修課程 3人，夜間碩士在職專班選

修課程 3人 

第三條  每學期課程先考量系上老師欲開設之課程及學生學習需求後，針對各班別學生進行

預選作業，並依預選人數多寡、同時段可排課之系所教室數量及系上專任教師授課要

求作為開課優先順序的考量，以有效評估開課量與教師教學負擔的均衡性，以及可同

時評估教學助理需求。 

第四條  除有特殊狀況（遇教師進修、休假等），經本系課程委員會決議更換課程開課學期，

各班別各學期的課程開設應以各班別的課程科目表為依據。 

第五條  本系專任教師應優先支援、滿足本系所開設的課程需求（必修課程優先、必選修課

程次之、選修課程再次之）後，再支援校內外其他課程的授課。 

第六條  專任教師之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數計算依本校教師授課學分規定辦理；整併過渡期

間，則依過渡時期辦法為辦理依據。 

第七條  有兩人以上認領的課程，以前一次開課的教師為優先排課，但該門課已連續三次由

同一位教師授課，則第四次將優先由其他認領教師授課。 

必修及必選修課程由前次授課老師或專業學群會議提出討論、確認輪流開課機制，

以均衡老師之教學負擔。 

第八條  授課時段 

一、 必修課程：依上課時間固定化模式排課。 

二、 選修課程：除配合學校匡列共同科目、通識科目及教育專業課程時段外，以學生

修課效益為最大考量，其次為教師的時段需求。 

第九條  為提高專任教師與各部別學生互動機會，每學期／學年盡量於各部別（學士班、碩

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皆能安排課程。惟碩士在職專班開課數有限，每位專任教師每

學期以開設一門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請敘明原因向系辦公室提

出，彙整後提送系級會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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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每學期課程的開課、排課一經確認後，若有加開、停開、更動上課時段等需求，需經

系主任同意後協調之。 

第十一條  本原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